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輔英科技大學學生轉系(所、科)要點 

 

89年 12 月 30日教務會議制定 

90年 9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 

92年 1月 10日教務會議修正 

92年 6月 13日教務會議修正 

93年 10月 1日教務會議修正 

95年 6月 16日教務會議修正 

96年 6月 22日教務會議修正 

98年 1月 9日教務會議修正 

100年 6月 15日教務會議修正 

101年 6月 15日教務會議修正 

101年 10月 5日教務會議修正 

105年 4月 29日教務會議修正 

106年 9月 28日教務會議修正 

110年 1月 21日教務會議修正 

111年 1月 13日教務會議修正 

112年 3月 9日 111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 

114年 3月 20日 113學年度第 3次教務會議修正 

一、本校為辦理學生轉系(所、科)事宜，依據大學法、本校學生學籍規則及本校附設專科部

學生學籍規則，特訂定「輔英科技大學學生轉系(所、科)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凡本校學生修業滿一學期以上，得申請辦理轉系(所、科)，轉入該系(所、科)相銜接之

年級及學期，但不同學制間不得互轉(例如：日間部與進修部、二技與四技屬不同學制)。 

如系(所、科)有學籍分組，學生欲申請轉組者，比照本要點辦理。 

入學招生簡章明訂不得轉系(所、科)者，惟情況特殊經教務會議通過者，不在此限。 

三、本校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如有轉銜至校內其他系科就讀需求者，須符合下列規

定： 

(一)符合一般外國學生入學時應備之語言能力標準。 

(二)具備足以支付在臺就學之財力證明。 

前項語言能力及財力證明須併同申請書，送交國際暨兩岸事務處審核。 

四、國際專修部學生於華語先修期間不得轉系，但於正式修讀學士班期間，如有轉系需求

者，須修業完成入學學系的大學一年級，方可申請轉至有招收國際專修部之學系。 

前項有招收國際專修部之學系，係指日間部四技高齡及長期照護事業系、環境工程與科

學系、應用化學及材料科學系、生物科技與綠色產業系及資訊科技與管理系；實際可招

收國際專修部轉系生之學系，依各年度國際專修部招生簡章公告為主。 

五、凡欲申請轉系(所、科)之學生，應於每學期學校公告規定時間內，向教務處申辦轉系

(所、科)手續。逾期未辦理者，不得補辦。 

六、未滿十八歲學生，轉系(所、科)之申請需經家長或監護人同意並簽章方得辦理。 

七、轉系(科)至多得填三個志願，於申請截止日後，即不得再行更改。 

八、申請降級轉系(所、科)通過者，其應修學分數及必修科目，應依轉入年級學生入學學年

度必修科目表之規定；其在二系(所、科)重複修習之年限，不列入轉入系(所、科)之最

高修業期限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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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招收轉系(所、科)學生之名額，應依教學資源之容量及申請作業當學期實際在學學生人

數設定，並依教育部相關規定辦理，由教務處公佈。 

十、學生申請轉系(所、科)須符合欲轉入系(所、科)之入學資格規定，申請名額未超過招收

名額，以逕行分發為原則，如各系(所、科)另有規定者，應於轉系(所、科)招收規定敘

明轉系條件；若申請名額超過招收名額，各系(所、科)應成立審查小組，惟不得以成績

或排名作為審查唯一條件；學生轉系(所、科)申請經轉入系科同意，由教務處公告核准

名單。 

十一、本要點經教務會議通過，陳校長核定後發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